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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如何追究政府生态责任
———职能阐析与优化路径

黄爱宝

(南京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摇 211816)

摘要:中国共产党是政府生态责任追究最为重要的核心主体,这既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题中

之义,也是党的执政的内在要求,具有独特的制度价值、实践价值和理论价值。 在我国现

行国家治理体系和有关制度规定以及如火如荼的实践中,已经从追责的主体、对象、内容

(事由)、途径(方式)等方面对新时代党履行政府生态责任追究的职能体系进行了初步定

位,但目前仍存在着“同体问责冶的固有局限、党政责任界定模糊、党内问责制度相对欠

缺、党对合作追责机制协调不够等实践困顿。 加强和优化新时代党对政府生态责任追究

的职能履行,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责
任界限适当明确、多种责任同样追究、多元主体合作追责和生态责任优先追究原则,不断

完善异体追责以增强追责动力与效力,健全追责制度以促进追责公平与效率,提升追责能

力以优化追责功能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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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从思想、法律、体制、组
织、作风上全面发力,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开展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冶,包
括建立健全“生态文明目标评价考核制度和责

任追究制度冶“环境保护‘党政同责爷和‘一岗双

责爷冶等制度,“开展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冶 [1]

等。 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新时代十年来,
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冶 [2]11,新时

代新征程,我们要“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冶
“深入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冶 [2]51。 生态

环境保护业已成为政府的基本职能,各级地方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是生态环境保护的主要责任

人。 所谓政府生态责任,就是在民主和服务价

值理念指导下,以追求与实现自然生态平衡和

稳定或人与自然的自然性和谐作为价值目标,
在特定的生态责任制度安排中,与特定机构与

职位相联系的义务与职责[3]。 相应地,在中国

特色的政府生态责任追究制度体系设计及其现

实运作中,与同样作为追责主体的人大、政协、
监委、司法机关、社会公众、新闻媒体及政府自

身相比,中国共产党作为居于领导地位的执政

党,在中国特色党政复合体制[4] 中,其无疑是

最为重要的核心追责主体。
目前,有关新时代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

的领导,以及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失职追责、终身追责冶等已成为热点话题,
党履行政府生态责任追究职能议题也已蕴含于

其中。 专门研究和阐析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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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生态责任追究主体的确立依据、党履行政

府生态责任追究的职能定位及其优化等议题,
既是建立健全新时代中国特色的政府责任追究

制度体系、推进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

明制度体系的需要,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切实加强新时代党对自身建设、政府

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全面领导的需要。

一、从党的领导到党作为政府生态责任

追究主体的确立依据及其价值

摇 摇 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履行政府生态责

任追究职能既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题中之义,也
是党的执政的内在要求。 其中的逻辑理路主要

体现在,从党的领导到党对政府生态责任的领

导、从党的执政到党对政府生态责任的执政、从
党对政府的领导和执政到党对政府生态责任的

监督和追究的内在演绎关系之中。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新时代十年来,“我

们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
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党中央集

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冶 [2]6新时代新征

程,我们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

各方面各环节。冶 [2]26与只能通过议会影响立法

从而作用于政府的西方国家执政党职能不同,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
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来说,“人
大、政府、政协、监委、法院、检察院、军队、各民

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各企事业单位,工会、共
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都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

导。冶 [5] 其中,“党的坚强有力领导是政府发挥

作用的根本保证。冶 [6]8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总体布局来说,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

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各方面都要坚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因此,党的领导也包括党

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 党的十八大

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明确

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生

态文明。冶而且,党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核

心,政府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导角色,“地方各

级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是本行政区域生态环境

保护第一责任人[6]248冶,党和政府都要率先担负

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 在此,无论是党

对政府的领导,还是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
都应当包含着党对政府生态管理责任的领导,
这应当是党作为政府生态责任追究主体的根本

依据。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领导的主要内

容是领导人民夺取政权。 社会主义时期,党的

领导的主要内容是执政,执政是党的领导的集

中体现[7]。 或者说,党的领导是党的执政合法

性的重要来源,党的执政是党的领导的基本保

障。 “执政是一个政党进入国家的政权机构并

以该政党为主体、以国家权力的名义从事对整

个国家公共事务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活动。 或者

说,执政是一个政党在国家政权中占主导地位,
并通过国家政权将自己的治国主张贯彻于国家

事务管理过程中的活动。冶 [8] 其中,党对政府的

领导也必须是通过党对政府的执政来体现,而
党对政府的执政即是党对政府权力的掌握、控
制和行使。 党对生态文明建设中政府的执政就

是党对政府生态文明建设管理权力的掌握、控
制和行使,就是党对政府生态文明建设责任的

执政。 它既是确保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执政地

位的关键所在,也是党作为政府生态责任追究

主体的主要依据。
党的领导主要体现为把方向、谋大局、定政

策、促改革、保落实,主要方式是总揽全局、协调

各方。 党对政府的领导和执政不仅表现为制定

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

思想政治教育和协调各方关系等,也体现为对

政府、政府各部门以及相关领导干部的制约和

监督,体现为对政府施政行为和政府政治责任

的监督和追究;不仅体现为重点监督和追究担

任政府职务的党员干部的党内责任,也表现为

通过领导人大、政协、监委、法院、检察院以及政

府自身等主体以及协调各方合作来监督和追究

政府责任。 当然,这些是只能通过议会和舆论

来监督政府的西方国家执政党无可比拟的。 可

见,中国共产党对政府生态责任的领导和执政,
应当自然地表现为政府生态责任监督和追究的

职责,其失职失责行为是党内问责以及党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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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政治责任追究的主要情形之一,这可视为党

作为政府生态责任追究主体的直接依据。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的政府生态责任追究制

度体系中,加强和探究党作为政府生态责任追

究主体的职能履行,不仅具有坚持和加强党的

全面领导和集中统一领导战略高度上的一般价

值,而且具有坚持和加强党对政府的领导和党

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具体维度上的特殊价

值;不仅具有适应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制度价

值,也具有适应强化党的生态执政合法性和政

府生态管理功效的实践价值,还具有推进关于

党的生态领导规律以及执政规律认识深化的理

论价值。
政党是现代政治的产物,政党领导是现代

国家政治过程的基本特征,在现代国家的政治

过程中,政党是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主

体[9]。 作为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主体的

政党,理应是政府责任追究最为重要的外部政

治主体,理应在政府责任追究制度体系中发挥

重要的导向性作用。 因为,政党是作为表达国

家意志的政治力量,政府是作为执行国家意志

的行政机构,而“执行表达国家意志的法律,在
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行政机构活跃的首创精神。
由于它们的这种创议性,应当把它们始终置于

政治的控制之下。冶 [10] 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推进国家生态环

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出发,坚持

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集中统一领导是科学社

会主义基本原则在中国特色的国家生态环境治

理现代化建设中的基本表现。 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在坚持和

完善党的领导下构建新型的党政关系,必须坚

持党对政府生态责任的领导和执政地位,这也

是历史和人民选择的,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的,是
由我国宪法明文规定的。 因此,党作为政府生

态责任追究主体及其职能配置,就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国家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基本规定

和核心内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制度体系的有机组成和重要优势。
政党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作用于政府,

并对政府权力的掌握、控制和监督是其执政状

况的主要标志。 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中国

共产党执政更需要强调党对政府的领导和掌

控,党的生态执政也更需要体现为党对政府生

态管理权力的监督以及对政府生态责任的追

究。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治理体系以及党

政复合关系之中,党的生态执政就是通过由党

选拔、推荐、任命而依法进入政府以及政府生态

管理机构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员来实现的,也是

通过领导人大、监委、政协、法院、检察院以及政

府自身等各方主体以及协调各方的合作关系来

实现的。 而“当行政机关中的党员领导干部违

反其行政职责要求时,不仅影响到了行政机关

的工作,而且影响到了党的执政。冶 “如果党内

充斥着违反国家法律,违反行政纪律的党员,党
就无法真正地代表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也不可能赢得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其执政合

法性必然受到影响。冶 [11]同理,如果政府生态管

理中的党员领导干部失职失责得不到有效监督

和追究,也就不能真正维护人民的生态利益和

实现人民的生态幸福,党的生态执政合法性也

必然产生不利的影响。 如果人大、政协、监委、
法院、检察院以及政府自身等主体合作监督和

追究政府生态责任出现不力问题,亦会在不同

程度上影响党的生态领导威信以及党的生态执

政合法性。 同时,由于党具有选拔、推荐、任免

党组织内外各级各类政府领导干部的重要职

能,是政府领导干部生态文明政绩考核、职务升

迁、给予惩戒的核心主体,因而党往往是现实中

追究政府生态责任的最具权威和最有效力的主

体,也是确保和促进政府生态管理尽职尽责的主

导力量和高效主体,这是人大、政协、监委、司法

机关以和社会组织、社会公众等其他异体追责主

体难以企及和替代的,而且也具有超越作为同体

追责主体的政府行政机关自身的威信和功效。
中国共产党生态领导和生态执政是党的领

导和执政理念的生态化,是对党的领导规律和

执政规律的新认识。 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强和

研究党作为政府生态责任追究主体及其职能履

行,是遵循党的生态领导规律和执政规律的内

在反映和客观要求,也是深化对党的生态领导

规律和执政规律科学认识的重要内容和具体表

现。 党履行政府生态责任追究职能,是实现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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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府的领导和执政,也是实现党对社会主义

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和执政,更是遵循党的全

面领导规律和全面执政规律的具体表现。 进一

步地,党就是通过政府生态责任追究的政策制

定和立法建议、担当生态责任的政府领导干部

选拔推荐和考核任免、政府责任文化与生态文

明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等,遵循党对政府的政

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规律;通过维护人

民群众的生态利益和实现人民群众的生态幸福

的奋斗目标等,遵循执政为民规律;通过树立正

确的生态政绩观和完善生态政绩考核机制等,
遵循科学执政规律;通过督促政府生态环境信

息公开、引导社会公众广泛参与政府生态责任

追究等,遵循民主执政规律;通过政府生态责任

追究立法建议、引导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政

府生态责任追究职能等,遵循依法执政规律。

二、新时代党履行政府生态责任追究的

职能定位及其实践困顿

摇 摇 中国共产党领导职能主要表现为政治领

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执政职能主要表现为

目标导向职能、政治决策职能、组织推荐职能、
宣传教育职能、协调关系职能、保证监督职

能[12],党作为政府生态责任追究主体的职能更

直接表现为党对政府的“保证监督职能冶。 目

前,在我国现行国家治理体系和有关制度规定

及如火如荼的实践中,已经从追责的主体、对
象、内容(事由)、途径(方式)等方面对新时代

党履行政府生态责任追究的职能体系进行了初

步定位,主要内容体现在 2015 年和 2019 年中

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

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 (以下简

称《办法》)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

定》(以下简称《规定》),以及 2019 年修订的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以下简称 《问责条

例》)和 2016 年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

条例》(以下简称《监督条例》)等文件之中。
作为政府生态责任追究主体,《监督条例》

第九条所列举的党中央、纪律检查机关、党的工

作部门、党的基层组织以及党员等都可以成为

监督和追究主体,它们可区分为不同类型的追

究主体角色定位。 比如,可区分为专门主体和

非专门主体,前者为专属生态环境保护领域且

专使监督追究职能的主体,如《规定》中第十条

提到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组;后者为

相对一般党组织或党员,如各级纪律检查委员

会和组织部门等。 也可划分为直接主体和间接

主体,前者是指作为监督和追究政府内部党员

及其党员领导干部意义上的主体,即通过党内

问责以实现政府生态责任监督和追究的主体,
也是指通过“党管干部冶的组织途径以直接监

督和追究政府生态责任意义上的主体;后者是

指党作为其他追责主体的领导主体,如作为人

大、政协、监委、法院、检察院以及行政机关追究

政府生态责任的领导主体。 还可区分为合作主

体和独立主体,前者为党作为和包括政府在内

的其他追责主体进行合作的主体,如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组,或《办法》中规定的负有生态

环境和资源保护监管职责的工作部门、纪检监

察机关和组织(人事)部门等建立的沟通协作

机制中的有关党组织或党的部门;后者仅指相

对独立的党的有关组织和成员等。 还可细分为

决定主体和提议主体,如《问责条例》就规定了

问责决定应当由有管理权限的党组织作出,而
纪检检察机关和组织人事部门也有可能是作为

提出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的建议主体。
关于政府生态责任追究对象,党内制度一

般只规定为党的组织及其成员,如《问责条例》
规定为“问责对象是党组织、党的领导干部,重
点是党委(党组)、党的工作机关及其领导成

员,纪委、纪委派驻 (派出) 机构及其领导成

员冶。 但是,其中党内问责对象与政府工作部

门及其领导成员具有诸多重合,而且党政都需

要担当特定的政治责任,因此,诸多党政工作失

职失责需要同样追究,这既是党通过党内问责

以实现政府问责的重要途径,也是《办法》规定

中“党政同责冶的重要缘由。 需要强调,党对政

府的领导也表现为“各级行政官员的考察和任

命权力均归属于党的组织部门,同时对党员干

部腐败行为的惩处权力也由党的纪检部门掌

握冶 [13]。 从这个意义上说,《办法》规定的有关

政府生态责任追究对象的 3 个层面,即“县级

以上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及其有关工作部门的

领导成员,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工作部门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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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上列工作部门的有关机构领导人员冶也

应当属于党直接追究的对象。 《规定》第十四

条列举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察的督察对

象也是包括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及其

有关部门,并可以下沉至有关地市级党委和政

府及其有关部门、承担重要生态环境保护职能

的国务院有关部门等。
从政府生态责任追究内容(事由)上说,政

府生态责任可进一步划分为政府的生态政治责

任、生态行政责任、生态法律责任和生态道德责

任等。 如果说人大直接追究政府生态代议责

任,司法机关直接追究政府生态法律责任,行政

机关直接追究政府生态行政责任,那么,党应当

直接追究政府生态政治责任。 按照《问责条

例》有关规定,党应当追究包括政府内部党员

领导干部在内的在党的事业中失职失责党的领

导干部的主体责任、监督责任、领导责任,这三

种责任都属于政治责任。 在党追究政府生态责

任的具体事由或情形方面,《办法》的第五、六、
七、八条等都列举了一些应当追究相关地方党

委和政府主要领导成员和有关领导成员,以及

党政领导干部利用职务影响所发生的具体事由

和情形,这些情形当然也是政府领导干部政治

责任失责的具体表现形式。 《规定》第十五条

列举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例行督察的内容,也
包括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及贯

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以及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

保护决策部署情况等生态政治责任。 作为一般

性党内问责制度,《问责条例》也特别规定了包

括生态环境保护在内的“涉及人民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不作为、乱作为、慢
作为、假作为,损害和侵占群众利益问题得不到

整治,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问题突出,
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严重,造成恶劣影响

的冶追责事由。 当然,党也需要通过领导人大、
政协、监委、司法机关以及行政机关等间接追究

政府的生态代议责任、生态法律责任、生态道德

责任和生态行政责任等,但它们和生态政治责

任追究应该并列进行。
在政府生态责任追究途径(方式)上,党的

追究主要表现为三条途径:一是通过依据党纪

党规对政府内部党员及其党员领导干部的党内

问责途径。 如《问责条例》规定对党的领导干

部问责四种方式,即通报、诫勉、组织调整或者

组织处理、纪律处分。 二是通过党管政府领导

干部对政府领导干部的监督和追究途径。 如

《办法》第九条就明确规定“党委及其组织部门

在地方党政领导班子成员选拔任用工作中,应
当按规定将资源消耗、环境保护、生态效益等情

况作为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对在生态环境和

资源方面造成严重破坏负有责任的干部不得提

拔使用或者转任重要职务冶。 三是通过党领

导、联合或移送给其他追责主体以及协调各种

不同追责主体关系的途径。 如《办法》本身就

是以党和政府合作形式追究政府生态责任的方

式,其中具体规定了党政领导干部生态责任追

究的具体方式,即诫勉、责令公开道歉;组织处

理,包括调离岗位、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
降职等;党纪政纪处分。 同时,《办法》明确规

定追责对象涉嫌犯罪的,应当及时移送司法机

关依法处理,而司法机关在生态环境和资源损

害等案件处理过程中发现有本办法规定的追责

情形的,应当向有关纪检监察机关或者组织

(人事)部门提出处理建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

布《办法》和《决定》,由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设

立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等,这标志着党履

行政府生态责任督察和追究职能进入了新的历

史阶段。 党领导和执政下的政府生态责任追究

力度和效益空前提高,特别是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成果尤为显著,推动了我国生态文明建

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但也不可否认,党对政

府生态责任监督和追究职能履行,还面临着党

自身建设内外各种因素的挑战,面临着党监督

和追责的观念、能力和制度等相关方面的不足,
面临着党监督和追责的主体、对象、内容、方式

等诸多难题。 其中,主要表现在同体问责、党政

责任界定、党内问责制度建设和党对合作追责

机制领导等方面存在的困顿。
一是“同体问责冶的固有局限。 党作为政

府生态责任追究主体可以视作一种异体追责的

形式,但在很大程度上又表现为同体追责的实

质。 因为,在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中,党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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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党员及其党员领导干部的领导,也是实现

党对政府工作领导的重要执政方式。 同样,党
对政府内部党员及其党员领导干部生态责任的

监督和追究,也是实现党对政府生态责任监督

和追究的重要方式,但这显然属于“同体问责冶
方式。 此外,“政府行为往往是由党委进行决

策,政府负责执行,党委政府之间的一体性使得

由党委进行的问责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同体问

责。冶 [14]而“同体问责冶由于具有直接性、针对

性和经常性等特点而能够发挥监督和追究政府

生态责任职能高效率和高效益的优势一面,但
也会因为属于同一体系性、上下关系层级性和

利益关联密切性等特点,容易造成监督和追究

政府生态责任的不主动、不公平、不公开、不彻

底、不规范等各种乱象的固有局限。
二是责任模糊下的追责困惑。 明确界定谁

的责任(即责任主体)和什么责任(即责任内容

或责任类型)应当是公平追究责任的必要前

提。 在党履行政府责任追究职能过程中,明确

划分党政、上下级、主分管领导、正副职、部门、
岗位之间和个人与集体之间的责任等,以及明

确界定党内责任与行政责任、政治责任与法律

责任、法律责任与道德责任等也是克服各种追

责困惑的必要条件。 然而,或由于制度本身设

计缺陷,或因为制度执行不到位不严格等不当

影响,追责实践中往往出现不同的责任相互取

代和随意追究现象,如以下级责任追究代替上

级责任追究,以政府行政责任或政府任职的党

员领导干部责任追究代替党委责任追究,以政

治责任追究代替法律责任追究,等等。 其实,生
态环境保护领域实施的“党政同责冶制度在很

大程度上就是为了避免以政府生态责任追究取

代党委生态责任追究而设计的。 而“重基层直

接责任,轻部门主管责任冶“重环保主管部门责

任,轻环保分管部门责任冶 “重环境监管责任,
轻党政领导责任冶以及“政治责任法律化和法

律责任政治化冶等乱象[15],也是党履行政府生

态责任追究职能中的主要困惑所在。
三是党内追责制度安排的相对欠缺。 党内

追责也是党直接追究政府生态责任的重要途

径。 党内追责制度体系建设相对不足首先表现

为一般性的党内问责制度欠缺,也表现为专门

性的对政府生态责任追究的党内问责制度局

限。 比如,“鉴于《问责条例》是党内法规体系

中具有较高效力的原则性规范,其内容必然具

有一定的抽象性、宏观性和原则性,因而只能作

为指导规范而无法成为操作规范。冶 [16]为此,党
内问责制度的具体实施办法和操作细则还有待

不断加以明确和完善,其各种配套制度和辅助

制度也需要进一步补充和衔接。 同时,如果

《办法》和《规定》仅仅作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

领域的党内法规,在追责对象上就存在着无法

适用党外的政府领导干部问题,在追责方式上

还存在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的追责力度和

处罚形式不一致不协调问题。 事实上,从一定

意义上说,《办法》和《规定》既属于党内法规,
也属于行政法规,它们虽不属于国家法律,但如

果将关涉“党冶和“政冶两个领域的党内追责法

规与行政追责法规混同一体,又会难免在一定

程度上导致制度规定内容重复,进而造成制度

功能内在冲突。
四是党对追责合作机制的协调不够。 健全

的多元追责主体合作机制也是促进党履行政府

生态责任追究职能效益最大化的制度保障,
2015 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强调了“上级人民政府及其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冶“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冶以及“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冶等不同

主体监督和追究政府生态责任各自职能,但远

未形成完整的多元主体监督和追究政府生态责

任合作机制。 《办法》还明确提出“负有生态环

境和资源保护监管职责的工作部门、纪检监察

机关、组织(人事)部门应当建立健全生态环境

和资源损害责任追究的沟通协作机制冶,但也

并不属于系统完整的合作追责机制。 在现实

中,“目前,除了纪委与行政监察部门之间的追

责联动机制运行较好,纪委与环保等其他政府

部门以及司法机关之间的追责联动性较薄

弱冶 [17],进而影响党最大程度地发挥“总揽全

局、协调各方冶的领导核心作用。 在构建完整

的多元政府生态责任追究主体合作机制中,党
在领导好国家政权机关依法依章独立开展工

作,履行好组织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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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协调好党委与政府、人大、政协、监委、法院、
检察院及其组成部门以及新闻媒体、社会组织

和社会公众等各方关系,并充分发挥党在构建

合作追责机制中的领导核心作用等方面,也依

然任重而道远。

三、加强和优化党履行政府生态责任

追究职能的主要原则及其路径

摇 摇 新时代,对于党作为政府生态责任追究主

体而言,无论是职能体系的科学定位,还是破解

职能履行中的实践困顿,都必须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推进国家

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
以构建中国特色的政府生态责任追究制度为使

命,遵循党的执政规律、政府治理规律和生态治

理规律,将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

及执政方式有机结合起来,将坚持与完善党的

领导的体制机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创新有机

结合起来,将科学的党政复合体制机制和合理

的党政职责分工有机结合起来。
一是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原则。 在党履行

政府生态责任追究职能的过程中,坚持党的全

面领导首先表现为坚持党对政府的领导,党政

“无论怎么分工,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坚持和

完善党的领导冶 [6]231,党履行政府生态责任监督

和追究职能,就是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一个

具体实现方式。 其次表现为坚持党对生态文明

建设的领导,表现为坚持将党对一切工作领导

落实到包括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在内的各领域,
也包括落实到领导政府生态责任监督和追究的

工作。 最后表现为坚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

党的领导核心作用,表现为充分发挥党组织在

支持和协调各方力量监督和追究政府生态责任

中的主心骨作用。
二是要坚持责任界限适当明确原则。 在党

履行政府生态责任追究职能的过程中,必须通

过科学合理的分工和必要的制度安排,将党与

政府之间、党的内部和政府内部不同层级和岗

位等之间的生态责任加以明确和细化。 生态环

境保护领域中的所谓“党政同责冶不是意味着

党委和政府需要承担同样的责任,而是指需要

同样承担责任,并且是承担不同样的责任。 同

时,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呈现往往具有复合性、
多样性和滞后性,其生成的自然原因和社会诱

因也往往具有高度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多重

性,其中往往还涉及不同领域、不同层级、不同

目标下的生态环境管理主体的职责行为。 特别

是,党政决策等抽象行为与生态环境具体问题

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精确地定性定量评估,党
的生态领导及执政和政府生态管理也存在职能

交叉和责任重叠,这些都会在客观上导致难以

完全绝对地实现所谓的职能分开和责任明确。
因此,恰当地模糊其中不同生态管理主体的分

工及其责任界限是必然的和必需的,但也只有

强调适当地明晰各类相关主体的责任界限才是

科学的和可行的。
三是要坚持多种责任同样追究原则。 生态

责任既可区分为党内生态责任和政府生态责任

以及其他主体的生态责任,也可划分为生态政

治责任、生态行政责任、生态法律责任和生态道

德责任等。 党直接追究的政府生态责任主要是

党内责任、政府政治责任;党也要领导人大、政
协、监委、司法以及政府自身等其他主体以间接

追究政府的非党内责任、生态行政责任、生态法

律责任、生态道德责任等。 事实上,生态环境保

护领域的“党政同责冶不仅超越了西方国家政

治与行政的二元界分,也打破了传统的生态政

治责任和生态行政责任的二分结构;不仅实现

了党委的生态责任,也突出了党委和政府的政

治责任。 政治责任追究机制就是“以党内法规

为主要制度遵循、以党的政治建设和组织建设

为主要逻辑依据冶的极具中国特色的追责模

式[18]。 因此,政府生态行政责任等和政府生态

政治责任同样需要追究,从而也起到了相互叠

加的追责效果。 需要强调,上述多种不同生态

责任“同样追究冶并不意味统统属于党的“直接

追究冶,否则,就会导致党干预司法或行政事务

等不当问题;也不意味完全等于“同时追究冶,
否则,就会出现政府生态政治责任追究不可先

于政府生态法律责任追究,进而导致追责对象

运用其所掌握的公共权力来干扰和逃脱相应的

法律责任追究等不良后果。
四是要坚持多元主体合作追责原则。 党的

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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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需要“推动

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

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在党的

统一领导下协调行动、增强合力,全面提高国家

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冶事实上,走向合作治理

是社会治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构建多元主体

合作追责机制也是中国特色的政府生态责任追

究制度建设的必然要求。 这种合作追责机制首

先需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需要党

支持人大、政协、监委、政府依法依章独立地开

展工作,需要党培育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等社

会力量成为成熟的追责主体,也需要党引导多

元主体走向合作追责的方向和协调各方追责主

体的关系。 这种合作追责机制也需要从中国国

情出发,既要“继续完善与明确层级控制、利益

激励与法律约束制度体系冶,也要“不断创新与

构建新型的合作模式,不断建立与推进实质平

等关系、新型道德制度以及自主行为方式。冶 [19]

只有努力地创新和运用新型的合作追责模式,
才能真正推进党履行政府生态责任追究职能的

效益最大化和最优化,也才能真正化解诸如

“党政同责冶中可能存在的党政生态责任界限

模糊的困扰。
五是要坚持生态责任优先追究原则。 在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冶总体

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放在突出地位,“节
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冶的生态优先

原则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方针。 因

此,当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发生根本冲突

时,应当坚持生态相对优先原则。 这一原则体

现在党履行政府生态责任追究职能的过程中,
就是当政府生态责任追究和政府经济发展责任

追究发生根本对立时,党也应当坚持政府生态

责任相对优先追究原则,既要避免将政府经济

发展责任追究放在相对优先地位,也要摈弃仅

仅重视政府生态责任追究而完全无视政府经济

发展责任追究的生态绝对优先原则。
同时,还应不断实现党追责职能的优化路

径改善。 其一,完善异体追责以增强追责动力

与效力,这是加强和优化党追责职能的重点路

径。 同体追责和异体追责各有利弊,不能简单

地将二者加以相互否定,科学完善的多元主体

合作追责机制应当是同体追责和异体追责的统

一。 在现行国家治理体系中,党政复合体制决

定了党作为政府生态责任追究主体具有较为明

显的“同体追责冶属性,但党和政府还是两种不

同性质的组织体系,具有不同内容的职能配置,
也担负着不同类别的生态责任。 党对政府主要

实施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对政府生

态管理主要履行主体责任、领导责任和监督责

任。 因此,无论从形式上还是实质上,党对政府

生态责任追究职能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政府自身

的“同体追责冶,而应当具有一定的“异体追责冶
性质。 强调和完善党作为政府生态责任追究主

体的“异体追责冶性质和功能,应视为坚持和加

强党的领导的重要实现方式。 当然,加强和发

挥党领导下的人大、政协、检察院、法院以及社

会组织、社会公众等监督和追究政府生态责任

的“异体追责冶功能,应当更有助于避免和化解

党作为政府生态责任追究主体的“同体追责冶
带来的固有弊端。

其二,健全追责制度以促进追责公平与效

率,这是加强和优化党追责职能的基本路径。
党对政府生态责任追究的制度建设包括党政关

系的构建,也包括党与其他追责主体关系的形

塑;包括追责主体、内容和方式等要素的规定,
也包括追责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建设;包括党追

责的主体制度建设,也包括各种相应的配套制

度完善。 当下主要任务首先应当是追责组织机

构建设,实现党政合作追责组织和党的追责组

织设置相协调。 即根据机构改革的需要,既可

设立以党政联合批准设立的政府生态责任监督

和追究组织(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冶),
也可在党的监督和追责组织(如“中央巡视工

作领导小组冶)中增设政府生态责任追究职能,
必要时或可设立专门的党监督和追究政府生态

责任的组织。 其次是追责规范体系建设,实现

追责制度规范的党内法规与行政法规、国家法

律相协调。 根据制度设置目标的需要,既可在

一定时期内率先制定政府生态责任追究的党内

法规,也可在一定条件下将相关党内法规上升

为国家法律,亦可根据“党内法规严于国家立

法,国家立法高于党内法规冶原则,分别制定适

应政府生态责任追究的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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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但需要注重它们之间的有效衔接,需要善于

通过建立立法联动机制、划清权力边界和建立

联合备案审查、清理机制等消除党内法规与国

家法律不一致不协调现象[20]。 此外,相关生态

责任清单应尽量明确党政内部和党政之间不同

主体的生态责任内容,尽量明确不同类型的生

态责任界限。 最后是合作追责制度建设,实现

合作追责法律制度建设和合作追责道德制度建

设相协调。 即根据历史发展的条件和潮流,既
要继续强化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的党与其他追

责主体合作追究政府生态责任的制度法治化,
也要不断追求其德治化和逐步朝着“超越形式

平等的要求,同时提出超越竞争社会的要求,即
提出合作的构想,并认为合作社会的制度将是

德制冶 [21]的方向前行。
其三,提升追责能力以优化追责功能与效

益,这是加强和优化党追责职能的关键路径。
不断提升党履行政府生态责任追究职能的能力

和水平是新时代全面增强党的执政本领以及加

强和改善党对政府的领导的具体内在诉求,其
特别需要提高党自身的追责能力,这又进一步

需要全党,尤其是党的监督组织体系加强学习

和掌握生态环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生
态环境法律法规和政策规范、生态环境网络技

术和信息技术以及政府治理和生态治理规律;
需要加强相应制度、队伍、经费和技术装备等充

分供给;需要提高党对于其他追责主体的引导

和支持能力,党必须有能力通过制度改革创新

和人才队伍建设等举措,不断促进和保障人大、
政府、政协、监委、法院、检察院等担负起政府生

态责任监督和追究的职责;需要有能力通过政

治领导和思想领导等方式,不断动员和培育广

泛的社会组织和各种社会力量成为政府生态责

任监督和追究的成熟主体;需要提高党对于多

元主体合作追责的统揽和协调能力,应当通过

党的合作文化学习、合作制度构建和合作技术

掌握、合作平台搭建等途径,真正地把党的总揽

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落到实处,把党

对于政府生态责任监督和追究的各方力量全面

领导和集中统一领导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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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es the CPC Investigate the Government爷 s Ecologic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New Era鄄
Function Analysis and Optimization Path / HUANG Aibao (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Tech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6, China)
Abstrac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the most important core subject of government ecological
responsibility investigation, which is not only the meaning of adhering to the Party爷s leadership, but also
the internal requirements of the Party爷s governance, with unique institutional value, practical value and
theoretical value. In China爷 s current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related rules and practices, the
functional system for the Party to fulfill the government爷s ecologic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new era has been
preliminarily positioned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subject, object, content ( reason ), and approach
( method ) of accountability.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inherent limitations of “ same鄄person
accountability冶, the vague definition of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ies, the relative lack of
accountability within the Party, and the lack of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Party and the cooperative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 Strengthening and optimizing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arty爷 s function of
investigating the government爷 s ecological responsibility must be guided by Xi Jinping爷 s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must adhere to the Party 爷 s overall leadership, clear
boundaries of responsibilities, multiple responsibilities, multi鄄subject cooperation, and ecological
responsibility, constantly improve heterogeneous accountability to enhance the power and effectiveness of
responsibility, improve the accountability system to promote the pursuit of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and
enhance the ability to pursue responsibility to optimize the role and effectiveness of accountability.
Key words: the New Era;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cological responsibility;government ecological
responsibility investigation;functional orientation;function 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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